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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有人確診了，接下來改怎麼做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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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何得知是否確診，該怎麼辦？  

1. 家用快篩試劑檢驗為陽性： 

 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者：立刻與當地衛生局聯繫，或撥打 1922

通報，依指示處理。 

 一般民眾：戴好口罩後盡速至鄰近的採檢院所進行進一步檢測，

切記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快篩器材也須用塑膠袋密封包好，一

併攜帶給採檢院所人員。 

2. 接獲通知 PCR 結果為陽性： 

 若 PCR 檢驗結果為陽性，不論是透過健保快易通 App 或採檢院

所告知，但尚未接獲衛生單位聯繫，請先留在家中不要離開，等

候公衛人員通知。在家中請單獨一人一室，盡量和家人使用不同

的衛浴設備，不要離開房間。 

三、 確診者主動回報及接觸者匡列說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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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確診個案「自主回報疫調系統」及「填報流程」： 

 自 5/1 日起啟動「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疫調系統」。 

 採檢 PCR 陽性後，將針對民眾採檢時所留存手機號碼發送手機簡

訊（簡訊顯示門號：0911514588） 

 

 確診者個案「自主回報疫調系統」填報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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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怎樣算確診者密切接觸者？會被匡列嗎？  

 以確診者發病日或得知檢驗結果為陽性當日（無症狀者）前 2 天

起所接觸者為密切接觸者，包括同住親友、同班同學、同辦公室

或同工作場域同事(採座位 9 宮格進行匡列)。 

 若確診者足跡重疊，而收到細胞簡訊不等於被匡列，只是需要自

我健康監測，可以到採檢站公費採檢，在這段期間避免出入人潮

眾多的地點、活動以及外出用餐，如有外出需求應全程配戴口

罩。若出現咳嗽、喉嚨痛等症狀，請儘速就醫採檢；如果沒有出

現任何不適，則仍可正常生活、工作、上學。 

 

四、確診後要住哪？ 

依指揮中心最新指引，確診者依症狀輕重程度不同，分別收治於醫院、

加強版集檢所、防疫旅館、居家照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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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強版集檢所或防疫旅館： 

收治無症狀、70-79 歲，生活可自理或有陪同照顧者、年齡 65-69

歲且獨居，或懷孕 35 週以內，或無住院需要但不符合居家照護條

件之確診者。 

 居家照護： 

未滿 69 歲，無血液透析、懷孕且符合居家照護條件者。須滿足確

診者 1 室、同戶未確診者小於 4 人，且非 65-69 歲獨居者、孕婦、

洗腎者等條件。 

 

五、家中有確診者，居家照護要注意、準備什麼？  

1. 居住：符合 1 人 1 室（單獨房間含衛浴）為原則。如有同住之未

確診者，需於其他房間居家隔離，人數不超過 4 人，確診者如需

離開房間，須全程配戴口罩。如不得已有共用衛浴的情況，每次使

用後需以酒精或漂白水清消，並保持空氣流通，若有和確診者接

觸，前後都需使用酒清或肥皂消毒手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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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物資：準備體溫計、常備藥物、酒精或漂白水，用餐上可以叫外送。  

3. 健康監測：觀察自身狀況，若出現喘、呼吸困難、持續胸痛、胸悶、

意識不清、皮膚或嘴唇或指甲床發青等症狀，立即撥打 119、衛生

局或 1922。如為同住未確診者，也需注意是否出現發燒、咳嗽、

呼吸急促等相關症狀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六、確診者何時才能解隔離恢復自由？ 

1. 原住院者：若已無住院需求，可即刻依分流收治原則下轉至加強版集檢

所／防疫旅館，如條件符合且該縣市已啟動居家照護，可返家採居家照

護。 

2. 原於居家照護者：如退燒至少 1 天且症狀緩解，且距發病日或採檢日

10 天以上，自行以家用快篩陰性者，無須 PCR 即可解隔。 

3. 同住之未確診者：依居家隔離 3+4 天（3 天隔離+4 天自主防疫），隔

離至同戶最新個案之「確診日」後 3 天+自主防疫 4 天，匡列時會快篩

一次，陰性後若無症狀，第 7 天後即可解除自主防疫。 

4. 需要「同室」照顧居家照護確診者：該名未確診者在最後同室接觸日，

或確診者隔離期滿日後，需再居家隔離 3+4 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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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居家檢疫、居家隔離 3+4、確診 10+7 差異 

1. 居家檢疫：依照指揮中心今宣布的政策，自 5/9 日零時起入境居家

檢疫天數縮短為 7 天，入境日為第 0 天，並維持第 8 天起接續自主

健康管理 7 天。 

2. 居家隔離「3+4」：「密切接觸者（居家隔離）」及「居家照護同住

者（居家隔離）」，前 3 天為隔離期，後 4 天為自主防疫，被匡列

時，或這在隔離期間出現症狀都要做快篩。一般民眾 4 天自主防疫

期間如無外出，可不需使用快篩試劑檢測；如有工作或採買生活必

需品的外出需求，請執行快篩檢測陰性後始得佩戴醫用口罩外出，

並禁止於餐廳內用餐、聚餐、聚會、前往人潮擁擠場所及與不特定

對象接觸，後續如有繼續外出需求，可於健保特約藥局及偏鄉衛生

所等販售地點透過實名制或其他販售管道購買家用快篩試劑。 

 

3. 「10+7」與「3+4」方案有何不同？ 

 「3+4」是密切接觸確診者的居隔方案(同居家隔離說明) 

 「10+7」確診者則是 10 天隔離採 1 人一室，+7 天健康自主管

理，可外出，但需要配戴口罩，不可參加群聚以及餐廳內用，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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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班族要等到 7 天自主管理後才能復工。 

八、居隔 3+4 期間要檢測幾次？ 

匡列時快篩 1 次，後 4 天自主防疫需快篩陰性才能外出，故最多 5 次。 

自主防疫期間，快篩陰性者才能外出，外出全程佩戴口罩，可以工作及採

買生活必需品，也能搭乘大眾交通運輸，但禁止餐廳內用餐、聚餐、聚會

以及前往人潮擁擠場所與不特定對象接觸，也不可上學。第 7 天（即為自

主防疫的第 4 天）快篩陰性者，解除自主防疫。 

 

九、什麼情況下需要快篩？ 

已在居家隔離／居家檢疫者、曾經與確診者足跡重疊、或接觸過確診者、

曾前往人潮眾多處、出現相關症狀有疑慮者、部分公司需提供快篩陰性

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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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家用快篩試劑如何購買？ 

家用快篩試劑販售實名制自 28 日起正式上路。民眾可至全國 4,909 家

健保特約藥局及 58 個偏鄉衛生所，持健保卡或居留證，以每劑 100 元

的價格一次購買五劑。） 

1. 衛福部家用快篩實名制專區 

依所在區域縣市別查詢，可設定一次顯示筆數為 10 筆、20 筆、50

筆，僅能看到藥局名稱、電話和地址。

https://myhealthbankapp.nhi.gov.tw/IHKE4100/IHKE4100S01 

https://myhealthbankapp.nhi.gov.tw/IHKE4100/IHKE4100S01
https://pgw.udn.com.tw/gw/photo.php?u=https://uc.udn.com.tw/photo/2022/04/25/0/16816194.jpg&x=0&y=0&sw=0&sh=0&sl=W&fw=1050&exp=3600&exp=3600
https://pgw.udn.com.tw/gw/photo.php?u=https://uc.udn.com.tw/photo/2022/04/28/0/16831259.png&x=0&y=0&sw=0&sh=0&sl=W&fw=1050&exp=3600&exp=3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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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COVID-19 實名制快篩試劑地圖 

依縣市別或關鍵字查詢，也可用定位搜尋附近「尚有庫存」的購

買點，其快篩試劑庫存量每 2 分鐘更新一次。

https://yasco.com.tw/tw/covid19sefttest.asp 

3. 快篩試劑剩餘數量即時資訊 

    https://ycchen.im.ncnu.edu.tw/RTestQuery.html 

 

 

https://yasco.com.tw/tw/covid19sefttest.asp
https://ycchen.im.ncnu.edu.tw/RTestQuery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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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參考附件： 

1.我是 COVID-19 確診個案，應該要注意甚麼 

2.COVID-19 確診個案與接觸者自主應變機制 

3.我該如何照顧家中的 COVID-19 確診病患 

4.我有接觸到 COVID-19 確診個案，應注意什麼 

5.COVID-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管理指引及應注意事項 

6.COVID-19 確診個案分流收治與居家照護之醫療協助措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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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我是 COVID-19 確診個案，應該要注意甚麼 

 

1. 大部分的 COVID-19 感染者症狀輕微，休養後即可自行康復，為了將

醫療資源留 給重症患者，請您先留在家中不要離開，等候公衛人員通

知。  

2. 在家中請單獨一人一室，盡量和家人使用不同的衛浴設備，不要離開房

間。  

3. 在家中請避免與其他同住者接觸，特別是長者、幼兒或免疫力低下的同

住家人。 

4. 請務必佩戴口罩和注意手部衛生(使用肥皂和水洗手，或使用酒精) 。  

5. 若出現發燒症狀，可以使用退燒藥減緩不適症狀，盡量臥床休息和飲

水。 

6. 務必觀察自身症狀變化，若出現以下症狀時，請立即通知所在地政府衛

生局或撥打 119 就醫，以 119 救護車為原則或指示之防疫計程車、

同住親友接送或自行前往 (如步行、 自行駕/騎車)等方式為輔：喘、

呼吸困難、持續胸痛、胸悶、意識不清、 皮膚或嘴唇或指甲床發青。  

7. 請家人準備食物飲水，不要和家人共餐或共用物品。  

8. 請使用稀釋後的漂白水或酒精清潔所有經常觸摸的物體表面。 

9. 電話連絡我的密切接觸者(在我開始有症狀發生的前 2 天至隔離前，曾

有共同用餐、 共同居住或未佩戴口罩下面對面 15 分鐘以上的接

觸)，請他們自我隔離並健康監 測。 

10. 留在家中等待公衛人員通知安排期間，如遇生命、身體等之緊急危難

(如：火災、 地震或需緊急外出就醫等)而出於不得已所為離開房間或

住所之適當行為，不予處 罰；惟離開時應佩戴口罩，並儘速聯繫所在

地方政府或 1922，並依地方政府指 示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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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-19 確診個案與接觸者自主應變機制 

 

如果我被確診 COVID-19，誰是我的密切接觸者?  

告訴公衛人員您的密切接觸者是誰很重要，因為他們可能已經接觸過

病毒而有 感染的風險。為了保護他們的健康和避免疾病進一步傳播，公

衛人員會安排他 們進行 PCR 檢測、隔離並追蹤後續健康狀況。  

您的密切接觸者定義造成 COVID-19 的病毒可能在您發病（或檢驗陽

性）的前兩天至您被隔離的期間 傳染給其他人（如下圖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仔細回想在您最早出現症狀的發病日（如沒有症狀，則為最早檢驗

陽性日） 的前兩天到您被隔離前這段期間，您曾經在任一方未佩戴口罩

情況下，曾經接 觸的人、接觸的時間及地點，例如：共同居住、用餐、

聚會或參加活動、搭乘 的交通工具及可能接觸達 15 分鐘的對象，包含但

不限於：  

一、 您曾接觸的人  

⚫ 與您共同居住者（如：同住親友、伴侶）  

⚫ 曾與您見面聚會或聚餐的親戚或朋友  

⚫ 曾因工作而與您有見面接觸的職場同事或客戶  

⚫ 曾因就學而與您有見面接觸的同學或師長(最後修訂日期：111/4/18) 

⚫ 曾至家中拜訪或提供服務的對象(如：親友、居家照護、褓姆、清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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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員、裝潢維修人員等) 

二、您曾去過的地點及時間  

⚫ 曾去過的醫療照護院所 (如：藥局、牙醫、中西醫門診、醫院、長

照機 構等)  

⚫ 參加人潮擁擠的活動(如：宗教活動、大型集會等)  

⚫ 參加室內通風不良或密閉空間之活動或聚會(如：麻將室、卡拉 OK 

等)  

⚫ 共同搭乘交通工具或大眾運輸  

⚫ 其他可能接觸不特定對象之活動，如健身房、理髮（容）院、賣

場、百貨公司、藝文活動等 ※ 請您回想後填寫「COVID-19 確診個案

自填版疫調單」，並於接獲公衛人員連 繫時，告知疫調相關資訊。 

七、 如何通知我的密切接觸者  

如果您可以聯絡您的密切接觸者，請他們留在家中自我隔離，並主動

聯絡衛生 單位或等候衛生單位通知。等候期間，請他們佩戴口罩和注

意手部衛生並避免與其他同住者接觸或共同用餐，觀察自己是否出現 

COVID-19 相關症狀。如果出現發燒咳嗽、喉嚨痛、流鼻水、腹瀉、

倦怠、嗅味覺異常、喘等疑似症狀，請以家用快篩進行檢測或連繫各

地方政府衛生局或撥打 1999、192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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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該如何照顧家中的 COVID-19 確診病患 
 

若您家中或同住者有 COVID-19 確診病患，在尚未安排住院前，您可

以這麼做：  

 

照顧病患  

1. 提供確診病患生活所需，提醒他們多休息與飲水，可視醫囑服用藥

物，或於發 燒時服用退燒藥劑。 

2. 大多數病患為輕症，在休息數天後症狀可恢復，請等候衛生單位通

知，但須注 意症狀是否惡化。  

3. 若出現以下症狀時，請立即通知所在地政府衛生局或撥打 119 就

醫，以 119 救護車為原則或指示之防疫計程車、同住親友接送或

自行前往(如步行、自行駕 /騎車)等方式為輔：喘、呼吸困難、持續

胸痛、胸悶、意識不清、皮膚或嘴唇或 指甲床發青。  

 

保護自己  

1. 若您本身是 COVID-19 重症高風險族群(包括 65 歲以上，免疫力

低下或有潛 在疾病等)，請不要直接照顧確診病患。  

2. 照顧過程中，盡量避免與 COVID-19 確診病患直接接觸。確診者

在家中請單獨 一人一室，盡量不要離開房間並使用不同的衛浴設

備。  

3. 若不得已需共用空間，應開窗確保空氣流通，如需共用衛浴設備，

請於浴厠備 妥稀釋後的漂白水或酒精，於每次使用後進行消毒。  

4. 禁止訪客。COVID-19 確診者與照顧者均不應和同住者以外的人接

觸。 

5. 避免與確診者共餐、共用物品。  

6. 確診者使用過的餐具應以洗潔劑清洗，清洗時戴手套，並於清洗完

畢後進行手 部衛生(使用肥皂和水洗手，或使用酒精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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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部衛生及佩戴口罩或手套  

1. 照顧者若需進入確診病患房間時，雙方均須佩戴口罩。  

2. 確診病患若離開個人房間，或身邊有其他家人時，雙方均須佩戴口

罩。  

3. 接觸可能被確診者血液或體液汙染之物品或表面時，另須佩戴手

套。  

4. 請使用稀釋後的漂白水或酒精清潔確診者經常觸摸的物體表面。若

確診者仍可 自理，可交由確診者清潔其所處的隔離環境。 

5. 照顧確診者前後均需執行手部衛生(使用肥皂和水洗手，或使用酒

精)，即使有佩 戴手套。  

6. 注意經常且正確洗手、避免以手碰觸口、鼻、眼睛等。  

 

健康監測  

1. 照顧者本身若為確診者之密切接觸者（與確診個案於其症狀發生前 

2 天至隔離前曾有共同用餐、共同居住或未佩戴口罩下面對面 15

分鐘以上的接)，不得外出。  

2. 照顧者在照顧期間，亦須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，監測是否出現發

燒、咳嗽、呼吸急促等 COVID-19 感染相關症狀。 

3. 照顧期間結束後，應自最後一次與確診病患接觸日起居家隔離 10

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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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接觸到 COVID-19 確診個案，應該注意甚麼? 
 

1. 如果您與確診個案於症狀發生前 2 天至隔離前有密切接觸(如共同

用餐、共同居住 或曾有面對面 15 分鐘以上的接觸)，請先留在家

中自我隔離，等候衛生單位通知， 除非有需立即就醫需求，請不

要離開住所。 

2. 在家中請單獨一人一室，盡量和家人使用不同的衛浴設備，不要離

開房間。  

3. 在家中請避免與其他同住者接觸，特別是長者、幼兒或免疫力低下

的同住家人。  

4. 請務必佩戴口罩和注意手部衛生(使用肥皂和水洗手，或使用酒

精) 。  

5. 觀察自己是否出現 COVID-19 的相關症狀，如: 發燒、流鼻水、

咳嗽、喉嚨痛、 倦怠、肌肉痠痛、頭痛、腹瀉、嗅覺或味覺異

常、呼吸急促等。  

6. 在家自我隔離期間如出現疑似症狀，可自行使用家用快篩試劑進行

快篩，如快篩 結果為陽性，請立即與當地衛生局聯繫，或撥 

1922，依指示配合處置及依防疫人 員指示處理已使用過之採檢器

材。  

7. 若出現以下症狀時，請立即通知所在地政府衛生局或撥打 119 就

醫，以 119 救 護車為原則或指示之防疫計程車、同住親友接送或

自行前往(如步行、 自行駕/騎 車)等方式為輔：喘、呼吸困難、持

續胸痛、胸悶、意識不清、皮膚或嘴唇或指甲 床發青。  

8. 請家人準備食物飲水，不要和家人共餐或共用物品。  

9. 請使用稀釋後的漂白水或酒精清潔所有經常觸摸的物體表面。  

10. 如果您不是密切接觸者，則僅需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10 天，如有疑

似症狀，可自 行使用家用快篩試劑進行快篩，如快篩結果為陽

性，請儘速至鄰近的社區採檢院 所進 一步檢測，並請戴好口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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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另使用過之採檢器 材用 塑膠袋密封包好，

請攜帶至社區採檢院所，交予院所人員。  

11. 於家中自我隔離期間，如遇生命、身體等之緊急危難(如：火災、地

震、或需緊急 外出就醫等)而出於不得已所為離開隔離房間或住所

之適當行為，不予處罰；惟離 開時應佩戴口罩，並儘速聯繫所在

地方政府或 1922，並依地方政府指示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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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-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管理指引及應注意事項 

一、 確診者得採居家照護之條件：  

（一）健康條件：  

1. 確診者年齡為 1-64 歲：無症狀或輕症，且無懷孕或血液透析。  

2. 確診者年齡為 65-69 歲：無症狀或輕症，非獨居，且無懷孕或血液透 

析。 

3. 確診者年齡為 3 至 12 個月：無症狀或輕症，且無高燒>39 度。 

4. 確診者年齡為＜3 個月：無症狀或輕症，且無發燒。  

5. 不符上述條件之無症狀或輕症確診者，如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要求 希

望採居家照護，經醫療人員評估後，得採取居家照護。  

6. 收治於醫院或加強版集中檢疫所/防疫旅館已達 3 至 5 天，經醫療人 

員評估除隔離外無繼續照護需求，且能符合居家環境條件者，得返家 

採取居家照護，並由醫院或加強版集中檢疫所/防疫旅館通知衛生局 納

入居家照護管理。  

 

（二）居家環境條件： 

1. 境外移入個案：  

(1) 以符合 1 人 1 戶條件在宅檢疫期間或期滿前確診者，以 1 人 1 

戶 繼續在宅隔離（同住有多名確診者或有必要照護或被照護需求

時， 得多人 1 戶，除必要之照護或被照護需求者外，同戶內不得

有非 確診者)。  

(2) 一同入境同戶檢疫或完成居家檢疫返家後確診者，得適用本土個 

案之居家環境條件。  

(3) 其餘境外移入確診個案，原則上不適用居家照護。  

2. 本土個案： 

(1) 確診者：以符合 1 人 1 室（單獨房間含衛浴）為原則，同為確診

者得多人 1 室。倘能每次浴廁使用後均能適當清消，則可於不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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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衛浴設備之個人專用房間隔離。未確診者因必要之照護或被照

護需求（如幼兒須有家長陪伴照顧），得與確診者同室。確診者符

合解隔條件後進行 7 天自主健康管理。 

(2) 同住之未確診者：於同戶其他房間居家隔離，同戶之未確診者原 

則不超過 4 人，以減少群聚風險。同戶居家隔離之未確診者，隔

離至同戶最後確診個案之確診日後 3 天（與確診者同室之未確診 

者，以最後同室接觸日或確診者隔離期滿日起算 3+4），並依指揮 

中心公布之最新「3+4 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」規定進行篩檢及後 

續之 4 天自主防疫。  

 

二、 居家照護之個案管理模式：  

（一） 隔離啟動：符合上述採居家照護條件之確診者，由地方政府衛生

單位至 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填寫「收治隔離情形題組」後，透過

系統自動發送 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者指定處所隔離通知

書」，通知個案在家隔 離，並以電子圍籬進行管制，輔以雙向簡

訊進行追蹤關懷；同住未確診 者，則由衛生單位將名單上傳 

trace 系統發送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 案接觸者居家（個別）

隔離通知書」，一併進行居家隔離，另同住非確 診者後續如確

診，則由居隔身分轉為確診者，需改開立「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

確診者指定處所隔離通知書」。  

（二） 確診個案及同住者衛教宣導：  

1. 應遵守事項： 

(1) 留在家中，禁止外出，亦不得出境或出國。若遇生命、身體等之緊 

急危難（如：火災、地震、緊急就醫等）而出於不得已所為離開隔 

離處所之適當行為，不予處罰；惟離開時應佩戴口罩，並儘速聯繫 

所在地方政府或 1922，並依地方政府指示辦理。(2)如有同住家

人，確診個案不可離開房間，且同戶同住者日常生活仍需採取適當

防護措施，包括落實佩戴醫用口罩、遵守呼吸道衛生、勤洗手以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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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執行手部衛生(使用肥皂和水洗手，或使用酒精)、保 持良好衛生

習慣及維持社交安全距離，且不可共食。  

(2) 每日早/晚各量體溫一次，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，並配合

提供手機門號、回復雙向簡訊健康情形等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（包

含以手機門號進行個人活動範圍之電子監督）。 

 

2. 應配合及注意事項：  

(1) 回報關懷人員健康狀況、風險因子(或填寫「COVID-19 確診個案

自填版疫調單」自主回報症狀、風險因子、密切接觸者)。並電話連 

絡密切接觸者，請他們自我篩檢、自我健康監測 10 天。  

(2) 隔離期間參照「COVID-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應注意事項」， 並特

別注意：確診個案務必觀察自身健康狀況或症狀變化，多休息 與

飲水，可視醫囑服用藥物，或於發燒時服用退燒藥劑，但如出現 

下列警示症狀時，應立即聯繫地方政府設置之 24 小時緊急醫療專 

線、119、衛生局（所）或撥打 1922，另有其他症狀或醫療諮詢

需 求，以手機 APP 下載「健康益友」或衛生局提供之電話專線聯

繫 遠距醫療或居家照護醫療團隊評估：  

A. 喘或呼吸困難  

B. 持續胸痛、胸悶  

C. 意識不清  

D. 皮膚或嘴唇或指甲床 發青  

E. 無發燒（體溫 100 次/分鐘  

F. 無法進食、喝水或服藥  

G. 過去 24 小時無尿或尿量顯著減少  

(3) 確診者為兒童時，請家長經常觀察兒童健康狀況或症狀變化，讓兒 

童多休息與飲水，可視醫囑服用藥物，或於發燒時服用退燒藥劑， 

但如出現下列警訊表徵（就醫警訊）時，須聯繫遠距醫或居家照 

護醫療團隊進行視訊診療，依醫囑必要時得安排外出就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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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發燒超過 48 小時，或高燒>39 度合併發冷/冒冷汗 

B. 退燒後持續活動力不佳  

C. 退燒後持續呼吸急促/喘或胸悶胸痛  

D. 持續性的嘔吐、頭痛或腹痛  

E. 超過 12 小時未進食或未解尿  

(4) 若兒童確診者已出現以下症狀，請家長立即撥打 119，或緊急時由 

家長或同住親友送醫：  

A. 抽搐  

B. 意識不佳  

C. 呼吸困難或有胸凹現象  

D. 唇色發白或發紫 E. 如家中有血氧機，血氧飽和度低於 94%  

E. 肢體冰冷且有皮膚斑駁或冒冷汗  

 

（三） 隔離期間追蹤關懷：地方政府整合府內衛政、民政、警政、社工、基

層 醫療院所等成立「COVID-19 個案關懷服務中心」，定期關懷並提

供下 列服務：  

1. 健康關懷及服務：  

(1) 每日進行健康評估並做成紀錄。  

(2) 成立居家照護醫療團隊協助健康評估。 

(3) 提供確診者及同住非確診者配合篩檢所需快篩試劑。  

(4) 快篩結果追蹤。  

(5) 經評估必要時提供血氧機或安排遠距醫療、後送就醫等事宜。 

(6) 設置 24 小時緊急醫療專線。  

(7) 提供轄內指定辦理通訊診察治療之醫療機構名單及窗口。  

(8) 提供心理諮商服務。 

(9) 提供口罩、溫度計、消毒酒精等防疫物品。 

2. 生活關懷及服務：  

(1) 三餐所需食材配送或送餐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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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垃圾清運。  

(3) 衛生紙、尿布等日常生活用品補充供應。  

(4) 隔離學生之居家視訊連線上課。  

(5) 其他生活必要之協助。  

 

（四） 解隔條件：  

1. 確診者：同時符合下列二項條件，得解除隔離並進行 7 天自主健康 

管理： 

(1) 有症狀者，退燒至少 1 天，且症狀緩解。  

(2) 距發病日或採檢日達 10 天。  

2. 同住之未確診者：同戶居家隔離之未確診者，隔離至同戶最後確診個案

之確診日後 3 天（與確診者同室之未確診者，以最後同室接觸日 或確

診者隔離期滿日起算 3+4），並依指揮中心公布之最新「3+4 居 家隔

離及自主防疫」規定進行篩檢及後續之 4 天自主防疫。  



27 

 

COVID-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應注意事項 

 

一、居家照護前準備  

1. 日常生活用品，如盥洗衣物、個人清潔用品、衛生紙等。 

2. 三餐飲食取得之規劃方式。 

3. 相關電子用品，如手機、電話、電腦、網路、視訊配備等。  

4. 環境清潔用具，如清潔劑、漂白水、75%酒精、抹布、垃圾袋

等。  

5. 醫療相關用品，如口罩、體溫計、乾洗手液、血氧機 (如家中

有)等。常規服用之慢性病藥物，及退燒、止咳、止痛等症狀緩

解藥物。  

6. 特殊情況之對外聯絡資訊，同住家人以外之緊急連絡人、地方

政府關 懷服務中心或衛生單位窗口等。  

 

二、居家照護環境  

1. 確診者若病況許可，應自行定時對房間內高頻率接觸位置(如門

把、桌面、電燈開關等)進行清潔消毒，廁所衛浴至少應每日清

潔消毒一次。  

2. 確診者如有共用浴廁則每次使用後要消毒。  

3. 應針對與確診者可能動線重疊或共同使用之空間或其可能接觸

汙染之環境或物品進行清潔消毒。  

4. 應儘量保持房間通風，如透過開窗、使用空氣清淨機、或電扇

等(惟須注意氣流方向) 。  

5. 一般的環境，如家具、房間、廚房，消毒可以用 1：50 的稀釋

漂白水（1,000 ppm），浴室或馬桶表面則應使用 1：10 的稀

釋漂白水（5,000 ppm）消毒。並使用當天泡製的漂白水。  

 

三、垃圾處理及衣物清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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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垃圾應棄置於有蓋之垃圾桶，無需特別分類。 

2. 如有尖銳物品，應先以報紙包封以防垃圾袋刺破表面。 

3. 垃圾排出前應以雙層垃圾袋包裝，袋口確實密封，並建議可先

靜置 72 7 小時後交由地方環保單位處理。  

4. 確診者之衣服、毛巾、浴巾等應與其他同住非確診家人分開清

洗。  

5. 確診者之衣服、毛巾、浴巾等可使用一般洗衣皂加水清洗，並

徹底曬/ 晾乾，或使用烘衣機烘乾。  

 

四、 確診病人注意事項  

1. 以符合 1 人 1 室，且使用獨立衛浴設備為原則，隔離期間不

要離開自 己房間。  

2. 隔離期間避免與其他同住者接觸，特別是 65 歲以上老人、孕

婦、幼 兒免疫力低下或有潛在疾病的同住家人。  

3. 由家人準備食物飲水或請地方政府關懷中心協助送餐，不要和

家人共 餐或共用物品。  

4. 隔離期間如有同住家人，請務必佩戴醫用口罩，且每天更換，

請維持 手部清潔，保持經常洗手習慣，原則上可以使用肥皂

和清水或酒精性 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。另應注意儘量不要

用手直接碰觸眼睛、鼻子 和嘴巴。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

時，請用肥皂及清水搓手並澈底洗 淨。  

5. 若出現發燒或其他輕微症狀，可以使用退燒藥或預先準備之藥

物減緩 不適症狀，並適當補充飲水。  

6. 如有其他症狀或醫療需求，可請地方政府關懷中心/居家照護

醫療團 隊協助安排視訊診療。  

7. 務必觀察自身症狀變化，若出現喘、呼吸困難、持續胸痛、胸

悶、意 識不清、皮膚或嘴唇或指甲床發青等警示症狀時，請

立即聯繫地方政 府設置之 24 小時緊急醫療專線、119、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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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局（所）或撥打 1922。 

 

 五、同住家人或照顧者應注意事項  

1. 提供確診家人生活所需，提醒他們多休息與飲水，可視醫囑服

用藥 物，或於發燒時服用退燒藥劑。  

2. 協助注意確診家人症狀變化，若出現症狀惡化或前述警示症

狀，請立 即聯繫地方政府設置之 24 小時緊急醫療專線、

119、衛生局（所）或 8 撥打 1922。 

3. 除因緊急狀況或有照顧需求，不可接觸確診家人，特別是 65 

歲以上 老人、孕婦、幼兒免疫力低下或有潛在疾病者。  

4. 若不得已需與確診家人共用空間，應開窗確保空氣流通，且雙

方全程 佩戴醫用口罩，並於事後進行清潔消毒。  

5. 如因同住家人緊急狀況或有照顧需求，需進入確診病患房間

時，雙方 均須全程確實佩戴醫用口罩。  

6. 照顧確診者前後均需執行手部衛生(使用肥皂和水洗手，或使用

酒 精)，即使有佩戴手套。  

7. 確診者使用過的餐具應以洗潔劑清洗，清洗時戴手套，並於清

洗完畢 後進行手部衛生(使用肥皂和水洗手，或使用酒精)。  

8. 照顧者在照顧期間，亦須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，監測是否出現

發燒、咳嗽、呼吸急促等 COVID-19 感染相關症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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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-19 確診個案分流收治與居家照護之醫療協助措施 
 

COVID-19 確診個案分流收治原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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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執行 COVID-19 確定病例居家照護之縣市政府，分流收治原則適用

以下規劃，惟收治情況仍需評估個案實際健康狀況而定。 

 （一）中、重症之確診者，收治於醫院。  

 （二）無症狀、輕症之成人確診者： 

1. 年齡 75 歲（含）以上、血液透析或懷孕 36 週（含）以上之 

確診者， 收治於醫院。  

2. 年齡 70-74 歲、年齡 65-69 歲且獨居或懷孕 35 週以內之確 

診者，收治於加強版集中檢疫所/防疫旅館。 

3. 年齡 69 歲（含）以下、無血液透析、無懷孕，且符合居家 照

護條件者，採居家照護。  

 （三）無症狀、輕症之兒童確診者： 

1. 嬰兒年齡未滿 3 個月且有發燒、嬰兒年齡 3-12 個月且高燒 

(>39 度)或血液透析之確診者，收治於醫院。 

2. 前開條件以外之兒童，符合居家照護條件者，採居家照護； 不

符合居家照護條件者，由照顧者陪同收治於加強版集中檢疫所/

防疫旅館。 

 

二、 不符上述條件之無症狀或輕症確診者，如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要求希

望採居家照護等例外情形，經醫療人員評估後，得採居家照護。 

三、 有關隔離期間之確診者下轉條件：收治於醫院或加強版集中檢疫 所/

防疫旅館已達 3-5 天，經醫療人員評估無繼續醫療照護需求， 且符

合居家照護條件者，得返家居家照護，並由醫院或加強版集 中檢疫

所/防疫旅館通知衛生局納入居家照護管理。 

四、 前揭分流收治原則將視疫情變化滾動式調整。 

五、 COVID-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期間之醫療協助措施  

 (一) 24 小時緊急醫療諮詢平台  

1. 衛生福利部與台灣急診醫學會共同建構「健康益友 App」可免費 

下載使用，提供民眾於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、居家照護期間，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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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緊急醫療需求，可透過該 APP 進行緊急醫療諮詢。  

2. 有關「健康益友 App」操作流程，民眾可於健康益友網頁 

(eucare.tw)或該 App 之會員中心頁面，參考操作手冊執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 民眾登錄平台後功能自動開通緊急醫療諮詢服務功能，惟緊急 醫

療諮詢服務對象為居家隔離/居家檢疫/居家照護確診個案，為 避

免資源排擠，系統將於 24 小時內核對確認居家隔離/檢疫/居 家

照護確診個案身分，未符合者將暫先停權。  

4. 本平台由急診專科醫師及專科護理師全天 24 小時提供即時之緊 

急醫療諮詢服務，並協助介接消防局勤務指揮中心(以下稱勤指 中

心)。 

5. 經醫師透過視訊評估 

(1) 立即送醫：以 119 救護車為原則；地方政府衛生局規劃或指 

示之防疫計程車、同住親友接送或自行前往（如步行、自行 駕

/騎車）等方式為輔。 

(2) 情況穩定：居家休養。 

6. 若申請諮詢之民眾所在地縣市消防局未加入緊急醫療諮詢平台， 

將無法由此平台進行即時線上轉介及救護車派送，因此申請諮 詢

之民眾倘有 119 緊急後送之醫療需求時，仍需自行撥打 119 聯 

繫勤指中心指派救護車協助送醫。  

六、 遠距門診醫療，可循以下 3 類方式辦理： 

（一） 全民健保視訊診療計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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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民眾可至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 

(https://www.nhi.gov.tw/)「因應 COVID-19 疫情之視訊診

療」專區，查詢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指定之視訊診療醫療機構，撥

打門診掛號專線或至該醫療機構提供之網頁，自行預約掛號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視訊診療門診的開設，仍需視各醫療機構之人力量能隨時變動，

建議先電洽該醫療機構確認。  

3. 民眾須備有網路連線及視訊設備（如：手機、平板等），並依照

醫療院所指示，下載所需視訊 App（如：LINE、Webex 等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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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縣市政府居家照護診療計畫： 由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擬訂計畫，

指定醫院或診所提供門診視 訊診療服務，同時搭配主責醫院（或

診所）、負責藥局或釋出處 方箋等方式，由藥師調劑提供藥物，

並以通訊方式提供用藥指導 及諮詢服務。 

（三）  衛生福利部遠距醫療診療方案： 

1. 居家隔離/居家檢疫/居家照護確診個案可下載「健康益友 App」，

申請居家隔離檢疫方案，進行視訊診療門診預約、視 訊看診、開

立及交付電子處方箋等功能。 

2. 由指定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，提供居家照護 COVID-19 確診 個

案遠距醫療門診診療服務。 

3. 各縣市政府倘需將居家照護計畫中，實施視訊診療之醫院或 診所

名單納入「健康益友 App」，可洽本部醫事司協助。 

七、 居家照護之藥師調劑諮詢及取得用藥服務 

（一） 病人可至食品藥物管理署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 

合會合作建置之「居家隔離民眾用藥照護藥局」網站查詢並聯繫 

社區藥局進行調劑，再依選定之方式，由親友代領或由藥師送藥 

到宅。藥師可透過通訊方式進行用藥諮詢與指導。  

（二） 民眾確診居隔期間藥師調劑諮詢送藥到府之執行方式 

1. 可透過藥師公會全聯會「藥局服務地圖查詢」網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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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ttps://www.taiwanpharma.org.tw/public/pharmacy_goho

me.php)或於週一至週五 09:00-18:00 撥打該會服務專線（02-

25953856），查詢鄰近的社區藥局，連繫預約調劑藥品。 

 

2. 使用「健康益友 App」看診開立之電子處方箋，透過平台以電

子郵件方式將電子處方箋直接傳送至民眾選定之社區藥局， 交

付藥師進行調劑。 

 

 



36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八、居家照護 COVID-19 確診個案及同住居家隔離者之運送/轉送交

通方式：  

(一) 居家照護確診個案  

1. 緊急就醫：以 119 救護車為原則；地方政府衛生局規劃或指示 

之防疫計程車、同住親友接送或自行前往（如步行、自行駕/騎 

車）等方式為輔。  

2. 至醫院或加強版集檢所/防疫旅館收治：以防疫車隊為原則。  

3. 轉院：醫院（合約）救護車、民間救護車。  

4. 返家隔離治療（含就醫後返家）：依地方政府衛生局規劃或指示 8 

之防疫車隊、同住親友接送或自行返家（如步行、自行駕/騎車）

等方式。 

5. 至醫院採檢：以防疫車隊為原則；地方政府衛生局規劃或指示， 

由同住親友接送或自行前往（如步行、自行駕/騎車）等方式為

輔。 

 (二) 居家隔離（同住之未確診者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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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緊急就醫：以 119 救護車為原則；地方政府衛生局規劃或指示 

之防疫計程車、親友接送或自行前往（如步行、自行駕/騎車）等

方式為輔。 

2. 至醫院或加強版集檢所/防疫旅館收治：以防疫車隊為原則；地 

方政府衛生局規劃或指示，由親友接送或自行前往（如步行、自 

行駕/騎車）等方式為輔。 


